
 

台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

會員大會訊息 
 

各位親愛的會員代表： 

過去三年，在第八屆理事長王明正理事長的帶領下，本會展現蓬勃的活力與穩健的影響力。王

理事長偕同八大委員會全力推動會務工作，不僅加深與公部門的溝通往來，更精心規劃各項活

動，促進同業交流，凝聚會員情誼，提升產業地位。使公會成為兼具專業與溫度的交流平台。 

 

為接續既有之穩固基礎並延續發展動能，本會訂於115年6月9日（星期二）舉行第9屆第1次會

員代表大會，並辦理理監事改選。本次大會不僅是會務承先啟後的重要節點，亦為會員行使權

利、參與公會會務的重要時刻。 

 

誠摯邀請各會員代表踴躍出席，行使您寶貴的選舉權，一同選出第九屆理監事團隊。您的參與，

既是對第八屆團隊辛勤付出的肯定，更是推動公會持續穩健發展的重要力量。 

 

會議時間：115年6月9日（星期二）14:30 

會議地點：台北國際會議中心2樓 201 ABC（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號） 

 

出席禮品：大會備有精緻出席禮品乙份，致贈每位與會員代表。 

報名期限：即日起至5月22日止。 

敬請各位會員朋友儘速前往公會網站完成報名，踴躍參與會員大會。 

 

台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

理 事 長 王明正  

大會籌備會主委 張境在  

  



台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函 

第9屆第1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單 
會 址：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178號10樓之4 
電 話：02-2718-0859 
傳 真：02-2718-1269 
聯絡人：張煦嬈 秘書 

 

受文者：本會會員代表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04月21日 

發文字號：（115）北市代銷正字第011號 

附件：委託書及大會時間表 

 

開會事由：一、審議114年度工作報告、決算及115度工作計劃、預算。 

二、舉行第9屆理、監事選舉。 

三、召開第9屆第1次理、監事會議，選舉第9屆常務監事、常務理事、理事長。 

開會時間：民國115年6月9日（星期二）14:30 

開會地點：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號（台北國際會議中心2樓 201 ABC） 

主 持 人：王明正 理事長 

出 席 者：全體會員代表520人 

列 席 者：邀請本會歷屆理事長、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公會全聯會理事長、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官員 

蒞會指導 

出席須知：一、出席時請務必持本張「開會通知單」，至會場「會員代表報到處」依報到組別「第

一組」或「第二組」辦理報到；並領取資料手冊、兌換券乙張，兌換券可於會後於

報到處兌換會員代表禮乙份。 

二、若不克親自出席，請填寫「委託書」連同本張「開會通知單」交由受委託人代表出

席；委託書乙可兌換會員代表禮乙份。 

三、受委託人必須為本會會員代表，且每一位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。 

     正本：本會會員代表 

     副本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、臺北市政府地政局、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公會全國聯合會 

 
 

理事長 

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◆ 大 會 時 間 表 ◆  ◆ 活 動 地 點 ◆ 

程 序 時 間  
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

2樓 201 ABC 

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號 

會員報到貴賓接待 14:00─14:30  

大 會 開 始 14:30─14:32  

貴 賓 介 紹 14:32─14:35  

主 席 及 貴 賓 致 詞 14:35─14:50  

高爾夫球隊長頒獎 

優良從業人員頒獎 
14:50─15:20  

理事會工作與監察報告 15:20─15:30  

提 案 討 論 15:30─15:35  

臨 時 動 議 15:35─15:40  

理 監 事 選 舉 15:40–16:00  

T e a  t i m e  16:00-16:15  

專 題 演 講 

16:15─17:05 

 

第九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
﹙理事長、常務理監事 選舉﹚  

宣 佈 選 舉 結 果 17:05-17:10  

大 會 閉 幕 17:10   

第9屆第1次會員大會 

◆ 委託書 ◆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，因故不克出席此次第9屆第1次會員大會，茲委託本會

會員代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代表本人出席。 

此致 台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

公司名稱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到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 託 人︰           （簽章） 受委託人：         （簽章） 

中 華 民 國  115  年  6  月  9  日 

注意事項：一、每一位會員代表僅能接受其他會員代表一人之委託。 

二、請持本委託書於開會時至「會員代表及委託報到處」報到。 

三、本表僅供參考，會員若自行開具「委託書」亦屬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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